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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代码：360027� � � � � � � �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0079�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杭银转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26日以电子

邮件及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5月26日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满足可转债赎回条件的当

日召开董事会决定是否行使赎回权，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杭银转债”的议案》

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6日的17个交易日中，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不低于“杭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35元/股的130%（含130%），即14.76元/股，已触发“杭银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实际，经综合考虑，同意公司行使“杭银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

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杭银转债”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并按照“杭银转

债”提前赎回方案实施赎回后续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杭银转债”行使提前赎回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可转

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

件赎回的规定，同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

公司提前赎回“杭银转债” 。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杭银转债” 的

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 制定并在规定期限内实施

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中期分红以最近一期经审计未分配利润为基准，合理考虑当期利润情况，上限不

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后续制定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将考虑已派发的中期利润

分配金额。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926�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8

优先股代码：360027� � � �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0079�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杭银转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杭银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6日期间已

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杭银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11.35元/股的130%（含130%，即不低于14.76

元/股），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 ）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杭银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提前赎回“杭银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杭银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杭

银转债”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投资者所持“杭银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11.35元/股的转股价格进

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

投资损失。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525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公开发行了1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 或“杭银转债”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人民币150亿元，期限6

年，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第二年0.4%、第三年0.8%、第四年1.2%、第五年1.8%、第六年2.0%。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66号文同意，公司150亿元可转债于2021年4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杭银转债” ，债券代码“110079”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该次发行的“杭银转

债” 自2021年10月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17.06元/股，当期转股价格为

11.35元/股。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杭银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1、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如需），公司有权按照

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

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

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6日期间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杭银转债” 当期

转股价格11.35元/股的130%（含130%，即不低于14.76元/股），已触发“杭银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公司提前赎回“杭银转债”的审议情况

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

前赎回“杭银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杭银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杭银转

债”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相关主体交易可转债情况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核实，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

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均不存在交易“杭银转债”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

投资者所持“杭银转债”除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11.35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

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

损失。

公司将尽快披露相关公告明确有关赎回程序、价格、付款方式及时间等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52� � � � � � � � �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25-041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4:30。本

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九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定。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27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提案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

5.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8.00 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公

司于2025年4月24日发布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时均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详见公司2025年4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4位独

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等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等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样本详见附件2）、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应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样本详见附件2）、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登记。 传真和电子邮件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

准，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

2025年5月23日 9:00-11:30��14:00-17:00

2025年5月26日 9:00-11:30

3、登记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周艳霞 桂樨

联系电话：027-63496803

传 真：027-52306868

邮政编码：430205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股东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852” ，投票简称为“机械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全部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

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下午3: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明确投票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投票指

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

5.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

7.00 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8.00 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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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提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鉴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公

司拟将当期未能解除限售的1,253.2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1.28元/股加上银行同

期定期存款利息。

公司将在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的股份总数将由839,129,000股变更为826,596,500股，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3,912.90万元变更为82,

659.65万元。 本次回购注销后的公司股份总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

结果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

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7日起45天内（9:00-12:0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88号中国人寿金融中心40楼03-06室

3、联系人：王青女士、王娜女士

4、联系电话：（021）61050111

5、邮箱：wangqing@sundiro.com、wangna@sundiro.com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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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4:30时。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9:15时~15:00时期间的任意时间。通

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航安一街5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酒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东丰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

数量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 0 0% 115 87,002,022 10.3681％ 115 87,002,022 10.368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泰和泰（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

以下报告和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87,002,022 86,801,021 99.7690％ 188,301 0.2164％ 12,700 0.0146％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87,002,022 86,799,821 99.7676％ 188,301 0.2164％ 13,900 0.016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87,002,022 86,799,821 99.7676％ 188,301 0.2164％ 13,900 0.016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87,002,022 85,945,521 98.7857％ 1,042,601 1.1984％ 13,900 0.01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26,012,022 24,955,521 95.9384％ 1,042,601 4.0082％ 13,900 0.0534％

（五）关联股东未参与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提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87,002,022 86,796,421 99.7637％ 191,701 0.2203％ 13,900 0.01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26,012,022 25,806,421 99.2096％ 191,701 0.7370％ 13,900 0.053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提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87,002,022 86,799,221 99.7669％ 188,401 0.2165％ 14,400 0.01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26,012,022 25,809,221 99.2204％ 188,401 0.7243％ 14,400 0.0554％

上述第（四）至（六）提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第（一）至（四）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上述第（五）、（六）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王勇先生、罗楚湘先生、孟兆胜先生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信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海口）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莱律师、唐艺娟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提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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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

年5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汤国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六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汤国荣先生简历

汤国荣，男，1968年10月生，中共党员。 1997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

历。 曾任江苏五菱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厂工会副主席、党支部书记、组织科副科长、劳动人事

部部长，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总经理、行政人力中心人力资源总监、上海公司副

总经理、文旅地产公司副总经理，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公司监事等职务。 现任公司

助理总裁、新城控股集团（常州）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证券代码：601155� � � � � � � �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3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388弄6号新城控股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0,206,5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94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晓松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峰出席会议；财务负责人管有冬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842,325 99.9772 240,808 0.0150 123,418 0.0078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842,325 99.9772 240,808 0.0150 123,418 0.007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833,524 99.9767 249,608 0.0156 123,419 0.007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842,125 99.9772 240,808 0.0150 123,618 0.007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839,924 99.9771 242,509 0.0152 124,118 0.0077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459,752 99.9533 729,699 0.0456 17,100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719,843 99.9696 451,608 0.0282 35,100 0.002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0,111,644 99.3691 9,218,964 0.5761 875,943 0.054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1,177,971 99.4358 8,990,280 0.5618 38,300 0.0024

10、议案名称：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8,619,355 99.9008 723,452 0.0452 863,744 0.054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直接融资工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903,043 99.9810 257,408 0.0161 46,100 0.0029

12、议案名称：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923,243 99.4274 436,908 0.5176 46,400 0.055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788,843 99.9739 265,908 0.0166 151,800 0.0095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文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1,003,370 99.4249 9,055,480 0.5659 147,701 0.009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管有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

1,598,148,339 99.871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515,8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83,659,752 99.1152 729,699 0.8645 17,100 0.0203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8,784,274 94.6359 480,799 5.1798 17,100 0.184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74,875,478 99.6686 248,900 0.3314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84,039,924 99.5656 242,509 0.2873 124,118 0.1471

6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83,659,752 99.1152 729,699 0.8645 17,100 0.0203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83,919,843 99.4234 451,608 0.5350 35,100 0.0416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

划的议案

74,311,644 88.0401 9,218,964 10.9221 875,943 1.0378

10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82,819,355 98.1196 723,452 0.8571 863,744 1.0233

12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83,923,243 99.4274 436,908 0.5176 46,400 0.0550

15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5.01

选举管有冬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82,348,339 97.5615 - - - -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议案13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德润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婕、蔡霖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优绿能”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４６６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９．６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９４．８６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３％

；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９４．８６５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３％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８９．７３１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０７％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２６８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６０８．２６８１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７０．７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５２．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９．２９％

。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８６０．２６８１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优优绿能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优优绿能”股票

２５２．００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限售期安排、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优优绿能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

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

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

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７０８

，

７１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２５

，

６１０

，

６４７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５１

，

２２１

，

２９５

个，配号起始号

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５１２２１２９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１６２．９５５３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７２．１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３６．１６８１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７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４２４．１０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４９．３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５５９５１８８％

，申购倍数为

６

，

０３８．８２２８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

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公布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